
（上接 D40 版）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投资收益 - - - 5,089.57
其他收益 36.06 393.55 151.55 98.97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 - 801.08
汇兑损益 -1,711.38 -532.52 - -1,203.17
经营租赁收入 757.36 1,135.06 773.73 -
其他业务收入 61.23 86.55 68.57 851.45
资产处置收益 - 2.89 - 1,666.31

合计 -856.73 1,085.52 993.86 7,304.21
（1）投资收益
2018年，投资收益系公司出售了紫金农商行股权形成的收益。 公司于 2015年从承租人处取得紫

金农商行 1,188.00万股股权作为抵债资产并以该股权的公允价值入账。2016年 5月，紫金农商行股东
大会通过 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司取得其配股 59.40万股。 2016年 7月，根据原江苏银监局所批
准的紫金农商行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公司购入 1,000.00万股。2017年 12月，公司对外出售紫金农商
行股权，并与受让方签订《国有产权转让合同》，成交价为人民币 11,284.34 万元，上述交易已于 2018
年 1月经紫金农商行董事会通过，并于 2018年 3月办理股权交割手续，形成投资收益 5,089.57万元。

（2）其他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收益系与日常经营相关的政府补助收入。 政府补助的具体情况如下：
① 2021年 1-6月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1/1
①

本年新增补
助金额

②

计入营业外
收入金额

③

计入其他
收益金额

④

2021/6/30
①+②-③-

④
与资产相关 /
与收益相关

河西金融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891.46 - - 36.06 1,855.40 与资产相关
合计 1,891.46 - - 36.06 1,855.40

② 2020年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1
①

本年新增补
助金额

②

计入营业外
收入金额

③

计入其他
收益金额

④

2020/12/31
①+②-③-

④
与资产相关 /
与收益相关

河西金融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687.59 266.67 - 62.81 1,891.46 与资产相关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基金 - 295.00 - 295.00 -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 35.74 - 35.74 -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687.59 597.41 - 393.55 1,891.46
③ 2019年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1/1
①

本年新增补
助金额②

计入营业外
收入金额③

计入其他
收益金额

④

2019/12/31
①+②-③-

④
与资产相关 /
与收益相关

河西金融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1,473.91 266.67 - 52.99 1,687.59 与资产相关
经济贡献突出奖 30强奖励 - 40.00 - 40.00 - 与收益相关
南京市财政局金融创新奖励 - 40.00 - 40.00 -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 18.56 - 18.56 - 与收益相关
金融业和企业上市发展扶持
资金 - 220.00 220.00 - -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473.91 585.23 220.00 151.55 1,687.59
④ 2018年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1
①

本年新增补
助金额

②

计入营业外
收入金额

③

计入其他
收益金额

④

2018/12/31
①+②-③-

④
与资产相关 /
与收益相关

河西金融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 1,500.00 - 26.09 1,473.91 与资产相关
南京市财政局金融创新奖励 - 40.00 - 40.00 - 与收益相关
稳岗补贴 - 13.08 - 13.08 - 与收益相关
普惠金融发展资产证券化项
目奖金 - 19.80 - 19.80 - 与收益相关

2018年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奖
励 - 200.00 200.00 - - 与收益相关

合计 - 1,772.88 200.00 98.97 1,473.91
（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汇兑损益
报告期内，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汇兑损益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 - 801.08
汇兑损益
其中：外汇掉期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1,367.72 -4,289.08 - -
外币借款汇兑收益 -343.66 3,756.56 - -1,203.17

合计 -1,711.38 -532.52 - -402.09
2018 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汇兑损益系公司于 2017 年 8 月向平安银行借入 7,400 万美元借

款，借款利率为 2.5%，期限为 1年。 为锁定美元对人民币汇率风险，公司与平安银行签署了外汇掉期
合约，形成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801.08万元，外币借款汇兑损失 1,203.17万元。

2020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及汇兑损益系公司于 2020年 9月向交通银行借入美元浮动利率借款
14,000.00万美元。为锁定美元浮动利率以及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风险，公司于当日与国际金融公司达成
了人民币与外汇掉期合约，形成公允价值损失 4,289.08 万元，外币借款汇兑收益 3,756.56 万元；2021
年 1-6月形成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1,367.72万元，外币借款汇兑损失 343.66万元。

（4）经营租赁收入及成本、其他业务收入及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租赁收入及成本、其他业务收入及成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经营租赁收入
投资性房地产租金收入 578.59 1,073.07 772.39 -
经营租出资产收入 175.39 58.08 - -
其他 3.38 3.90 1.35 -
小计 757.36 1,135.06 773.73 -
其他业务收入
投资性房地产租金收入 - - - 633.32
经营租出资产收入 - - - 39.76
出售租赁物收入 61.23 86.55 68.57 133.61
其他 - - - 44.77
小计 61.23 86.55 68.57 851.45
经营租赁成本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217.65 433.01 348.50 -
经营租出资产成本 91.77 40.70 - -
其他 1.40 1.68 0.92 -
小计 310.82 475.39 349.42 -
其他业务成本
投资性房地产折旧 - - - 269.49
经营租出资产成本 - - - 26.88
其他 10.91 20.01 65.29 37.37
小计 10.91 20.01 65.29 333.74

公司经营租赁收入主要系公司将投资性房地产和经营性租赁资产对外出租形成的收入，2018 年
在其他业务收入中归集； 公司经营租赁成本主要系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和经营性租赁资产所计提的折
旧。

（5）资产处置收益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处置收益分别为 1,666.31万元、0、2.89万元和 0。 其中 2018年资产处置收益

主要系公司为优化资产结构，减少非主业资产，以公开挂牌方式向江苏航空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
售位于山西路 126、128 号 26、27 层办公房，出让价格为 4,083.12 万元，扣除税收等相关费用，净收益
为 1,613.86万元。 本次价格系基于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结果，结合市场公允价格，通过挂牌方式确定，
定价公允。 此外，资产处置收益还包括部分抵债资产处置收益。

（二）营业支出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支出主要包括税金及附加、业务及管理费和资产减值损失等。 2018 年、2019

年、2020年和 2021年 1-6月，公司营业支出分别为 77,252.81万元、95,419.67 万元、124,793.72 万元和
61,122.29万元，2018年至 2020年营业支出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7.10%。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税金及附加 369.62 645.43 564.14 802.01
业务及管理费 16,851.34 30,618.07 26,121.53 26,669.16
资产减值损失 - - - 49,447.90
信用减值损失 43,579.61 93,034.83 68,319.29 -
经营租赁成本 310.82 475.39 349.42 -
其他业务成本 10.91 20.01 65.29 333.74

合计 61,122.29 124,793.72 95,419.67 77,252.81
1、税金及附加
报告期内，公司税金及附加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房产税 257.68 519.87 464.99 491.41
印花税 103.86 122.12 96.67 301.02
城市维护建设税 3.20 0.83 0.29 1.51
教育费附加 2.29 0.60 0.21 1.08
其他 2.59 2.00 1.98 6.99

合计 369.62 645.43 564.14 802.01
报告期内，公司税金及附加主要由房产税及印花税组成。
2、业务及管理费
2018年、2019年、2020年和 2021年 1-6月，公司业务及管理费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业务与管理费用 16,851.34 30,618.07 26,121.53 26,669.16
收入总额 326,885.95 579,854.08 499,640.30 438,408.95
费用率 5.16% 5.28% 5.23% 6.08%

注：费用率=业务与管理费用/（利息收入+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及管理费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限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员工薪酬 11,983.65 71.11 20,764.19 67.82 18,909.23 72.39 19,440.00 72.89
业务费用 1,877.20 11.14 4,252.90 13.89 3,339.19 12.78 3,410.18 12.79
固定资产折旧 984.48 5.84 2,543.53 8.31 1,935.63 7.41 1,935.83 7.26
股份支付 697.07 4.14 1,144.98 3.74 - - - -
物业管理费及水电
费 314.86 1.87 515.84 1.68 474.44 1.82 511.04 1.92

无形资产摊销 306.09 1.82 486.75 1.59 244.48 0.94 177.41 0.67
咨询及中介机构费 55.85 0.33 238.43 0.78 275.56 1.05 402.56 1.51
其他 632.14 3.75 671.45 2.19 942.99 3.61 792.13 2.97

合计 16,851.34 100.00 30,618.07 100.00 26,121.53 100.00 26,669.16 100.00
公司业务及管理费主要包括员工薪酬、 业务费用和固定资产折旧，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6 月， 公司员工薪酬、 业务费用和固定资产折旧占公司业务及管理费用的比重分别为
92.94%、92.58%、90.01%和 88.10%。 其中，2020年，为充分调动和激发核心员工的积极性，经 2020年 2
月 10日召开的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起实行股权激励计
划，形成股份支付费用 1,144.98万元。

3、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信用减值损失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资产减值损失

应收租赁款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9,415.40

其他应收款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29.69

应收账款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83.20

其他资产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4.00

小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9,447.90

信用减值损失

应收租赁款 41,276.73 92,454.39 67,710.14 不适用

其他资产 2,259.28 565.54 711.23 不适用

应收账款 45.80 12.68 -101.02 不适用

拆出资金 -2.21 2.21 -1.06 不适用

小计 43,579.61 93,034.83 68,319.29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减值损失主要为计提的应收租赁款减值损失。 2019年，公司适用新金融工具
准则以及财会[2018]36号文，自 2019年 1月 1日起将资产减值损失重分类至信用减值损失。 2018年、
2019年、2020年和 2021年 1-6月，公司计提的应收租赁款减值准备分别为 49,415.40 万元、67,710.14
万元、92,454.39万元和 41,276.73万元，具体计提及变动情况见本节“一/（一）/4/（7）风险分类及减值计
提情况”。

（三）营业外收支
1、营业外收入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6 月， 公司营业外收入分别为 334.02 万元、242.16 万元、

65.50万元和 61.11万元，主要为与日常经营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2、营业外支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6 月， 公司营业外支出分别为 106.73 万元、206.66 万元、

234.90万元和 6.98万元，主要为捐赠支出等。
（四）所得税
报告期内，公司所得税费用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当期所得税 38,874.95 83,014.96 64,148.48 52,780.26
递延所得税 -3,391.63 -20,379.22 -11,296.24 -11,245.92
汇算清缴差异调整 -7.17 -4.15 -0.21 -2.63

合计 35,476.14 62,631.60 52,852.03 41,531.71
2018年、2019年、2020年和 2021 年 1-6 月，公司所得税费用分别为 41,531.71 万元、52,852.03 万

元、62,631.60万元和 35,476.14万元，所得税费用随着公司利润水平的提升而逐步增加。
（五）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租赁业务收益率、融资成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年度 税后租赁收益率
A

税后融资利率
B

租赁业务利差
C=A-B

2021年 1-6月 7.55% 3.81% 3.74%
2020年度 7.52% 3.61% 3.91%
2019年度 7.85% 4.15% 3.69%
2018年度 7.90% 5.00% 2.90%

注：租赁收益率＝（租息收入+手续费收入-租赁手续费支出）/应收租赁款日均余额；融资利率=（利
息支出+融资手续费支出）/融资日均余额

2018年至 2020年，公司租赁业务利差持续上升，主要系因为货币市场流动性较为充足，公司融资
利率下降幅度超过租赁业务收益率下降幅度。 2021年上半年，公司租赁业务利差有所下降，主要系因
为受宏观经济影响，公司融资利率上升导致。

报告期内，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

可比公司名称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交银金租 未披露 1.11 1.25 1.24
国银金租 未披露 1.16 1.18 1.18
工银金租 未披露 1.16 1.41 1.20
民生金租 未披露 0.55 0.89 0.76
招银金租 0.77 1.32 1.39 1.36
华融金租 未披露 1.13 1.33 1.27
建信金租 未披露 1.27 1.09 0.92
兴业金租 未披露 1.62 1.25 1.05
华夏金租 未披露 1.47 1.35 1.04
光大金租 0.68 1.09 0.96 0.79
浦银金租 0.43 0.85 0.89 1.20

可比公司均值 0.63 1.16 1.18 1.09
发行人 1.21 2.51 2.49 2.30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的总资产收益率引用自其公开披露的信息，或者根据其披露的财务数据计算
得出，计算公式为：总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初资产总额+年末资产总额)/2]*100%

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收益率逐年上升，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水平变动趋势一致。 由于公司
聚焦中小企业发展，并有针对性的向包括清洁能源、个人汽车金融等新版块拓展，在行业内具备一定
的竞争优势，因此报告期内公司总资产收益率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平均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及同行业可比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

可比公司名称 2021年 1-6月 2020年 2019年 2018年
交银金租 未披露 11.50 12.98 13.44
国银金租 未披露 12.50 11.78 10.73
工银金租 未披露 8.67 11.19 9.81
民生金租 未披露 5.40 8.64 7.82
招银金租 6.73 11.67 13.06 13.22
华融金租 未披露 9.51 11.33 11.49
建信金租 未披露 8.85 9.98 9.53
兴业金租 未披露 11.78 9.94 9.45
华夏金租 未披露 15.88 13.61 8.88
光大金租 7.87 11.86 9.19 8.58
浦银金租 4.47 8.03 7.29 10.09

可比公司均值 6.36 10.51 10.82 10.28
发行人 8.02 15.15 13.82 12.68

注：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引用自其公开披露的信息，或者根据其披露的财务数据计算
得出，计算公式为：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年初净资产+年末净资产)/2]*100%。 本公司使用的净资产
收益率为扣非前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18年至 2020年，随着公司盈利能力和杠杆水平的提升，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总体呈上升趋势，且
高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平均水平。

三、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的主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3,659,838.22 4,524,793.51 3,833,978.96 2,628,204.4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3,408,353.33 4,632,760.39 3,711,888.93 3,377,312.80
经营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484.89 -107,966.88 122,090.03 -749,108.3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 5.58 - 17,027.83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2,513.49 4,428.02 4,183.26 9,935.13
投资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3.49 -4,422.44 -4,183.26 7,092.7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400,000.00 311,343.22 239,000.00 893,018.6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632,900.37 166,106.00 380,113.50 136,535.56
筹资活动（使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2,900.37 145,237.22 -141,113.50 756,483.13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22.06 -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减少）/增加额 15,948.97 32,847.90 -23,206.73 14,467.44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6 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749,108.38万元、122,090.03万元、-107,966.88万元和 251,484.89万元。 公司现金流量核算中借款、同
业拆入、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等计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股东增资和发行金融债等计入筹资活动现金
流量。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有所波动，其中，2018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
出额，主要系公司当年度通过首次公开发行、发行金融债等方式筹集资金，相应减少了借款及拆入资
金的融资金额；2020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出额，主要系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扩
大，公司当期融资租赁款的投放增幅超过租赁本金收回的增幅。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6 月，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7,092.70万元、-4,183.26万元、-4,422.44万元和-2,513.49万元。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2018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净流入
额，主要是 2018年公司出售了紫金农商行股权以及原办公房导致。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6 月，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756,483.13万元、-141,113.50万元、145,237.22万元和-232,900.37万元。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主要为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和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报告期各期，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分别为 893,018.68万元、239,000.00 万元、311,343.22 万元和 400,000.00
万元， 其中，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金额分别为 500,000.00 万元、239,000.00 万元、300,000.00 万元和
400,000.00万元。 2018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取得募集资金净额 391,798.39 万元，导致当年筹资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大幅上升。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和偿还债务支付的
现金。报告期各期，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分别为 136,535.56万元、380,113.50万元、166,106.00
万元和 632,900.37万元，其中公司发行的 16江苏租赁债（1622013.IB）于 2019 年到期，导致 2019 年偿
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大幅上升。2021年上半年，公司发行的 18江苏租赁债 01（1822003.IB）和 18江苏租
赁债 02(1822016.IB)到期，导致 2021年上半年公司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大幅上升。 同时，报告期内公
司业绩情况增长良好，分配股利金额逐年提升；此外，公司已发行债券规模上升，所需偿付利息金额相
应增加，导致分配股利和偿付利息的现金支出逐年增加。

四、主要监管指标及分析
（一）主要监管指标
根据《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规定以及银保监部门监管要求计算的公司相关监管指标比率情况

如下所示：

指标名称 指标标准
本公司数据

2021/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指标
资本充足率（%） ≥10.5 15.09 16.75 16.83 17.08
一级资本充足率（%） ≥8.5 13.93 15.60 15.67 15.9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7.5 13.93 15.60 15.67 15.91
杠杆率（%） ≥4 13.95 15.81 17.01 17.17
融资租赁资产质量指标
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 ≤5 0.94 0.88 0.85 0.79
拨备覆盖率（%） ≥150 404.48 459.73 436.64 432.69
拨备率（%） ≥2.5 3.81 4.03 3.70 3.43
其他监管财务指标
单一集团客户融资集中度（%） ≤50 13.08 9.47 8.85 6.05
单一客户融资集中度（%） ≤30 4.66 4.76 4.67 6.05
单一客户关联度（%） ≤30 0.11 0.16 0.17 0.50
全部关联度（%） ≤50 0.34 0.52 0.56 0.78

单一股东关联度（%） ≤30 截止 2021年 6月末，公司对单一股东及其全部关联方的融资
余额未超过该股东在公司的出资额

同业拆借比例（%） ≤100 8.91 - 6.61 1.02
注：资本充足率指标系按照中国银监会 2012年 6月 7日发布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

规定计算
（二）主要监管指标及变动趋势分析
1、资本充足率
近年来，公司注重内部积累，不断强化资本约束的经营理念。 截至 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

末和 2021年 6月末，公司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7.08%、16.83%、16.75%和 15.09%，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分别为 15.91%、15.67%、15.60%和 13.93%。 报告期内，公司资本充足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2、资产质量分析
近年来，公司不断加强风险管理水平，使得公司在资产规模增长的同时，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维

持在较低水平。 截至 2018年末、2019年末、2020年末和 2021 年 6 月末，公司不良融资租赁资产率分
别为 0.79%、0.85%、0.88%和 0.94%，拨备覆盖率分别为 432.69%、436.64%、459.73%和 404.48%。

3、单一客户融资集中度
报告期内，公司将融资集中度指标作为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重要内容，对客户实行统一的授信管

理，加强日常监控，积极采取措施防范集中度风险。 截至 2018年末、2019年末、2020年末和 2021 年 6
月末，公司单一客户融资集中度分别为 6.05%、4.67%、4.76%和 4.66%，符合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

五、资本性支出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本性支出主要为开展业务购置办公设备、开发信息系统购入的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等支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和 2021 年 1-6 月， 公司的资本性支出分别为 9,926.50 万元、
4,183.26万元、4,428.02万元和 2,513.49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公司已签约而尚不必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的资本性支出承诺共计
215.81万元，包括工程款 129.98万元和技术开发款 85.83万元。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公司作为出租人已签署而尚未起租的融资租赁合同承诺金额共计
57,194.45万元。

六、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以及会计差错更正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1、新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修订了财政部于 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以及财政部
于 2014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统称“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金融资产划分为三个基本分类：（1）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2）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及（3）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金融资产的分类是基于公司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及该资产的合同现
金流量特征而确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取消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规定的持有至到期投资、贷款和应收款
项及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三个分类类别。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嵌入衍生工具不再从金融资产的主合同
中分拆出来，而是将混合金融工具整体适用关于金融资产分类的相关规定。

新金融工具准则以“预期信用损失”模型替代了原金融工具准则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预期信
用损失”模型要求持续评估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因此在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公司信用损失的确认时
点早于原金融工具准则。

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衔接规定，对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即 2019 年 1 月 1 日）未终止确
认的金融工具的分类和计量（含减值）进行追溯调整。 公司未调整比较财务报表数据，将金融工具的原
账面价值和在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2019年年初留存收益。

采用新金融工具准则并未对公司金融工具分类产生重大影响。
于 2019年 1月 1日，公司将金融资产及应收融资租赁款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新金融工具准则

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量的结果对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 新金融工具准则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计量类别 账面价值
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591.51 摊余成本 591.51
拆出资金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15,000.00 摊余成本 14,998.94
应收票据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128.34 摊余成本 128.12
应收账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1,228.53 摊余成本 1,191.20
应收利息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65,447.97 摊余成本 64,065.95
其他应收款 摊余成本（贷款和应收款项） 1,234.62 摊余成本 1,218.25
应收融资租赁款 摊余成本 5,597,989.56 摊余成本 5,598,514.60

注：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重新计量的差额部分计入未分配利润
公司将原金融工具减值准备 2018 年年末金额调整为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进行分类和计

量的新损失准备调节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原金融工具准则下减值准备

重新计量
新金融工具准则下减值

准备
2018/12/31 2019/1/1

应收融资租赁款 -198,606.78 525.04 -198,081.74
拆出资金 - -1.06 -1.06
应收票据 - -0.22 -0.22
应收账款 -106.63 -37.34 -143.97
应收利息 - -1,382.02 -1,382.02
其他应收款 -855.30 -16.37 -871.67

合计 -199,568.71 -911.96 -200,480.67
2、财务报表列报
根据《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36 号)要求，除执行新

金融工具准则的列报变化外， 公司将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工具的利息包含在相应金融工具的
账面余额中，并反映在相关“应收融资租赁款”、“拆出资金”等项目中，“应收利息”科目和“应付利息”
科目仅反映相关金融工具已到期可收取或应支付但于资产负债表日尚未收到或尚未支付的利息，并
于“其他资产”或“其他负债”项目中列示。 该财务报表列报变化对公司净利润和股东权益无影响。

3、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取代了财政部于 2006 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及《企业会计准则

第 15号———建造合同》（统称“原收入准则”）。 在原收入准则下，公司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
点的判断标准。 公司提供劳务收入按照资产负债表日的完工百分比法进行确认。

在新收入准则下，公司以控制权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为：
（1）公司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服务的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在满足一定

条件时，公司属于在某一时段内履行履约义务，否则，属于在某一时点履行履约义务。 合同中包含两项
或多项履约义务的，公司在合同开始日，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
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交易价格计量收入。 交易价格是公司
因向客户提供服务而预期有权收取的对价金额，不包括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 公司确认的交易价格不
超过在相关不确定性消除时累计已确认收入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 合同中存在重大融资
成分的，公司按照假定客户在取得服务控制权时即以现金支付的应付金额确定交易价格。 该交易价格
与合同对价之间的差额，在合同期间内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2）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的规定，根据履行履约义务与客户付款之间的关系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
合同资产或合同负债。 同时，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对与收入相关的信息披露要求提供更多披露，例如
相关会计政策、有重大影响的判断（可变对价的计量、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项履约义务的方法、估计各
单项履约义务的单独售价所用的假设等）、与客户合同相关的信息（本期收入确认、合同余额、履约义
务等）、与合同成本有关的资产的信息等。

自 2020年 1月 1日起， 公司将其他负债中递延收益的递延手续费人民币 68,471.61 万元重分类
至其他负债中的合同负债披露。 除上述重分类影响外，采用新收入准则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
果产生重大影响。

4、解释第 13号
解释第 13 号修订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业务的判断条件，对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

购买方在判断取得的经营活动或资产的组合是否构成一项业务时，引入了“集中度测试”的选择。 此
外，解释第 13 号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关联方还包括企业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司
和子公司） 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以及对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
等。 解释第 13号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对上述会计政策变更进行会计处
理。 采用该解释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关联方披露产生重大影响。

5、财会[2020]10号
财会[2020]10号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由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让提供了简化方法。 如

果企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则不需要评估是否发生租赁变更，也不需要重新评估租赁分类。财会[2020]
10号自 2020年 6月 24日起施行，可以对 2020年 1月 1日至准则施行日之间发生的相关租金减让根
据该规定进行调整。 公司选择不采用该租金减让规定的简化方法。

6、新租赁准则
根据财政部于 2018年修订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会计准则（以下简称“新租赁

准则”），公司按要求于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不重述可比数据。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财务报告
不产生重大影响。

7、财会[2020]10号及财会[2021]9号
《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租金减让会计处理规定》（财会[2020]10号）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由新冠肺炎

疫情直接引发的租金减让提供了简化方法。 如果企业选择采用简化方法，则不需要评估是否发生租赁
变更，也不需要重新评估租赁分类。 结合财会[2021] 9 号的规定，该简化方法的租金减让期间为针对
2022年 6月 30日前的应付租赁付款额。 公司选择不采用该租金减让规定的简化方法。

8、解释第 14号
解释第 14号自 2021年 1月 26日（“施行日”）起施行。 解释第 14 号规定了基准利率改革导致的

有关金融工具和租赁负债的修改的相关会计处理和披露要求。 采用该解释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二）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公司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情况。
七、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情况分析及相关填补措施
（一）本次发行对即期回报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后、全部转股前，公司需按照预先约定的票面利率向未转股的

可转债投资者支付利息，如不考虑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当年的净资产收益
率、稀释每股收益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稀释每股收益等指标受净资产增大、财务费用增加影响，
相对上年度将呈现一定下降，对股东的即期回报有摊薄影响。

根据国务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为填补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可能
导致的普通股股东即期回报的摊薄，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效率，进一步增
强公司业务发展和盈利能力，实施持续、稳定、合理的股东利润分配政策，尽量减少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债对普通股股东回报的影响，充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董事会选择本次融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支持业务发展，服务实体经济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金融机构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的本分。 近年来，公

司始终秉持“服务中小、服务三农、服务民生”的市场定位，深入贯彻“转型+增长”双链驱动的战略规
划。

随着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总资产和营业收入规模均呈快速增长态势，2018年至 2020 年，公
司资产总额由 590.30 亿元增加至 812.90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7.35%；营业收入由 24.37 亿元增
加至 37.53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24.11%。未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不断加快，对金融
机构支持实体经济的要求也不断提高。 为更好地开展业务经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公司有必要及时
补充资本金，以保持业务增长和更好服务中小型客户成长的资金需求。

2、提升资本实力，提高风险抵御能力
根据《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和《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要求，公

司在日常经营管理中面临较为严格的资本监管。201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
充资本金，对商业银行降低优先股、可转债等准入门槛，允许符合条件的银行同时发行多种资本补充
工具，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风险能力。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处理好恢复经
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多渠道补充银行资本金。

考虑到公司“转型+增长”双链驱动战略、“厂商+区域”双线并进经营策略以及不断上升的风险抵
御能力需求，公司有必要在自身留存收益积累的基础上，通过外部融资适时、合理补充资本，以保障资
本充足水平。

3、优化融资结构，降低流动性风险
融资租赁行业普遍存在“短融长投”的流动性风险。 虽然公司已经积极开拓金融债、资产证券化等

长期资金解决流动性错配的问题，但包括短期借款、同业拆借和同业借款等在内的短期资金仍然是公
司目前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导致公司在经营规模日益扩大的同时，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也有所增加。 因
此，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将显著增强公司的资本实力，进一步拓宽公司长期融资渠道，改善公司的资
金供应状况，提高流动性风险的抵御能力。

4、拓展资本补充渠道，继续优化市场化融资机制
在当前经济形势和经营环境影响下，公司依靠利润留存补充核心一级资本的同时，需要进一步优

化长期有效的外部融资机制。 发行可转债将有助于提升公司资本规模，转股后可为公司补充核心一级
资本，是提高整体资本充足水平的有效手段。 因此，公司拟通过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拓宽资本补充渠
道，提高资本质量和资本管理水平，进一步优化长期稳定的市场化、证券化融资机制，更好地实现战略
发展目标。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公司从事募集资金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
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的关系
公司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公司各项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资本监管要求和公司

长期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的业务发展动力和风险抵御能力，提升竞争优势和盈利水平，为公司
股东创造合理、稳定的投资回报。

2、公司从事募投项目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的储备情况
公司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为 50亿元，将为业务发展提供支撑，并在转股后进一步补充资本。
在人员方面，公司为国内最早涉足融资租赁的企业之一，完整经历了我国融资租赁行业的整个发

展历程，稳健经营，持续盈利，形成了稳定且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并组建了高素质的人才梯队。 公司
的高管和部门负责人任职年限均较长，且主要选拔自基层业务部门，行业经验丰富，市场把脉准确。 同
时，在持续稳定的经营过程中，公司不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公司共有员工
367人，其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占比 99.73%，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 65.94%。 除此之外，公司还持续改
革和完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一方面，公司通过科学化的人员配置模式，合理确定人员编制，推动管理
层任期制和契约管理机制落地；另一方面，公司建立了市场化薪酬管理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岗薪体
系，为员工提供多通道成长路径。

在技术方面， 公司是租赁行业金融科技应用引领者之一， 多年来始终保持对信息科技较高的投
入，专注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以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智能”的服务为目标，持续为公司转型发展赋
能。 在具体举措上，公司定制开发了各类业务场景的专属系统，不断迭代业务系统集群，构建风险可
控、高效、便捷的业务管理体系。同时，公司持续优化 HI乐租、Ai乐租、融乐租等五大互联网产品，满足
各种金融场景的线上需求，构造完整信息链，实现金融服务闭环。 此外，公司还通过完善“大数据 2.0”
体系，建设了 AI 决策、智慧风控、智能回访等多功能数据服务平台，为公司业务拓展和风险防控创造
了条件。

在市场方面，公司扎根租赁行业三十多年，历经经济周期波动考验，形成了成熟行业、待培育行业
滚动开发模式，近年来成功孵化了清洁能源、汽车金融、高端装备、信息科技等市场，形成覆盖 10 大板
块 50多个细分市场的多元化业务格局。 在市场拓展方面，公司携手国内外龙头厂商及其经销商，围绕
租赁物的生产、销售、仓储、使用、循环等全生命周期，提供综合、全面的金融解决方案，为公司经营业
绩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四）公司填补即期回报、增强持续回报能力的措施
根据国务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要求，为填补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可能

导致的普通股股东即期回报的摊薄，公司将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募集资金的管理及使用效率，进一步增
强业务发展和盈利能力，实施持续、稳定、合理的股东利润分配政策，尽量减少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对
普通股股东回报的影响，充分保护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拟采取的具体回报填补措施
如下：

1、加强资本管理，确保资本充足稳定
公司已制定并采用了能够有效防范公司经营业务固有风险的资本管理办法， 资本管理的目标除

了符合监管要求外，还必须保障经营的资本充足和使股东权益最大化。 公司定期对中长期资本规划进
行重新审查，根据宏观环境、监管要求、市场形势、业务发展、内部管理等情况的变化，及时对资本规划
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深化对资本总量和结构进行动态有效管理，优化资本结构和构成，确保资本水平
与未来业务发展和风险状况相适应。

2、持续推动业务稳健发展
公司将围绕“保规模、降成本、控风险、强基础”四个重点开展工作。 一是保障规模增长，做强细分

市场，在多元化市场布局的基础上，重点发力、加快培育有零售和融物特色的竞争优势；二是提高融资
能力，压降资金成本，提升合作银行层级，扩大优质、有效授信，创新多元融资工具，优化负债结构；三
是强化风险管控，保证资产质量，持续完善风险管理和内控合规体系，确保资产不良率维持较低水平，
不发生重大逾期或违约项目；四是提升科技站位，锻造员工能力，打造“10万+”级别的信息系统处理能
力，推动科技与业务由融合走向引领，将 IT服务作为营销竞争优势向客户和厂商输出；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建设，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培育一只专业高效的人才队伍。

3、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金融租赁公司业务具有一定特殊性，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资本而非具体募投项目，因此其使用和效

益情况无法单独衡量。 公司将加强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合理有效使用募集资金，积极提升资本回报水
平。

4、保持稳定的股东回报政策
一直以来，公司非常重视对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在兼顾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制定了持续、稳

定、科学的分红政策。 公司积极落实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要求，在《公司章程》中进一步明确了利
润分配政策尤其是现金分红政策，并制订了《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未来三年分红回报规划
（2021-2023年）》。 公司将继续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为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五）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的承诺
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中国

证监会相关规定，为保证公司相关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以
下承诺：

1、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同时督促公司对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

为进行约束，严格执行公司相关费用使用和报销的相关规定；
3、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承诺由董事会或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
5、承诺未来公司如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股权激励计划设置的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后、全部转股前，公司需按照预先约定的票面

利率向未转股的可转债投资者支付利息，如不考虑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发行人每股收益指标相对上
年度每股收益指标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本次融资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次募集资金将为公
司业务发展提供支撑，并在转股后进一步补充资本；发行人在人员、技术、市场等方面储备充足；发行
人已制定切实可行的填补即期回报、增强持续回报能力的措施，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对发行
人填补回报措施切实履行作出承诺，该等措施有助于减少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
发行人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
作的意见》中关于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精神。

八、重大事项说明
（一）重大担保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
（二）重大诉讼和仲裁
1、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作为原告/申请人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作为申请人的仲裁案件；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作

为原告的未决诉讼案件有 36 件，涉及争议金额合计约为 30,851.95 万元，其中，公司作为原告且单笔
争议金额在人民币 1,000万元以上的未决诉讼共 8笔，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告 第三人 案由 基本案情 原告诉讼请求 争议金额

（万元） 判决 /调解结果 诉讼状态

1

1、 山东武
德 光 伏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2、 山东
麟 德 光 伏
电 力 有 限
公司 3、淄
博 天 能 光
伏 电 力 有
限公司 4、
山 东 贞 观
光 伏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5、 淄博显
庆 光 伏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6、 唐锋
7、 唐勇 8、
顾金玲

齐文化
博物院

（临淄区
足球博
物馆）、
国网山
东省电
力公司
淄博供
电公司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山 东 武 德
光 伏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未 按 约 定
支付租金，
经 多 次 催
告未果，诉
至法院。

1、 被告一偿还剩余租金、
名义货价及逾期利息；

2、被告二、被告三、被
告四、被告五、被告六、被
告七、 被告八对被告一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 原告有权就苏租
[2017]抵押字第 145-1 号
《抵押合同》中的抵押物 /
苏租 [2017]租赁字第 145
号《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
折价或以拍卖、 变卖所得
价款优先受偿；

4、原告有权以被告一
质押登记于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的位于第三人齐
文化博物院（临淄区足球
博物 馆） 场 馆屋 顶 的
5.9MW 光伏电站应收账
款在上述第 1 项债务范围
内优先受偿；

5、 被告承担诉讼费
用。

2,344.69

1、 被告一山东武德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苏
租赁偿还剩余租金、名义货价及逾期利
息。

2、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
被告六、被告七、被告八对被告一的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有权在承
担保证责任后向被告一追偿。

3、原告江苏租赁有权就苏租[2017]
抵押字第 145-1 号《抵押合同》中的抵
押物 /苏租[2017]租赁字第 145 号《融资
租赁合同》租赁物折价或以拍卖、变卖
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若所得价款超过债
务，则超过部分归被告一所有。

4、 原告江苏租赁有权以被告一质
押登记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位
于第三人齐文化博物院（临淄区足球博
物馆） 场馆屋顶的 5.9MW 光伏电站应
收账款在上述第 1 项债务范围内优先
受偿。

5、本案诉讼费用由八名被告承担。

2021 年 6
月 17 日
南京市鼓
楼区人民
法院作出
（2020）苏
0106 民初
11742 号
一审判
决，被告
一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提起上
诉，二审
尚未判
决。

2

1、 淄博天
能 光 伏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2、 唐锋
3、 唐勇 4、
山 东 麟 德
光 伏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5、顾金玲

国网山
东省电
力公司
桓台县
供电公

司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淄 博 天 能
光 伏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未 按 约 定
支付租金，
经 多 次 催
告后未果，
诉至法院。

1、 被告一偿还剩余租金、
名义货价及逾期利息；

2、被告二、被告三、被
告四、 被告五对被告一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原告有权就登记编
号为桓工商抵登字（2018）
第 116 号动产抵押登记书
中的抵押物 / 苏租[2016]
租赁字第 809 号《融资租
赁合同》 租赁物折价或以
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

4、原告有权以被告一
质押登记于中国人民银行
征信中心的位于山东贵和
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厂房屋
顶 5MW光伏电站应收账
款在上述第 1 项债务范围
内优先受偿；

5、五被告承担诉讼费
用。

1,797.38

1、 被告一淄博天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苏
租赁偿还剩余租金、名义货价及逾期利
息。

2、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
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并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向被告一
追偿。

3、 原告江苏租赁有权就登记编号
为桓工商抵登字（2018）第 116 号动产抵
押登记书中的抵押物 / 苏租[2016]租赁
字第 809 号《融资租赁合同》租赁物折价
或以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若
所得价款超过债务，则超过部分归被告
一所有。

4、 原告江苏租赁有权以被告一质
押登记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位
于山东贵和纸业集团有限公司厂房屋
顶 5MW光伏电站应收账款在上述第一
项判决范围内优先受偿。

5、本案诉讼费用由五名被告承担。

2021 年 6
月 25 日
南京市鼓
楼区人民
法院作出
（2020）苏
0106 民初
11740 号
一审判
决，被告
一于 2021
年 7 月 12
日提起上
诉，二审
尚未判
决。

3

1、陕西大
白山投资
集团有限
公司 2、宝
鸡（市文化
旅游产业
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
3、陕西太
白山御龙
湾温泉旅
游发展有
限公司 4、
陕西太白
山市政园
林工程有
限公司

无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陕 西 大 白
山 投 资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未 遵 守
其 与 发 行
人 签 订 的
《融资租赁
合同》约定
支付租金，
经 多 次 催
告后，被告
仍 未 履 行
其 支 付 义
务。

1、 被告一偿还剩余租金、
名义货价、 逾期利息以及
已到期未付租金；

2、被告二、被告三、被
告四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四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用。

7,562.60 尚未一审判决或调解
案件尚未
判决 ，未
执行。

4

1、凯里市
第一人民
医院（凯里
市民族医
院）2、凯里
市文化旅
游产业投
资发展有
限公司

无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凯 里 市 第
一 人 民 医
院 未 按 约
定 支 付 租
金，经多次
催告未果，
诉至法院。

1、被告一偿还剩余租金、
名义货价、逾期利息以及
已到期未付租金；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3、原告有权以苏租
[2017]租赁字第 378 号《融
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
协议折价或拍卖、变卖所
得价款优先受偿；

4、两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用。

6,772.82 尚未一审判决或调解
案件尚未
判决 ，未
执行。

5

1、贵州东
湖新城市
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2、贵州金
凤凰产业
投资有限
公司 3、贵
州恒创投
资开发有
限公司 4、
兴仁市雨
露水利水
电发展有
限责任公
司

无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贵 州 东 湖
新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未
按 约 定 支
付租金，经
多 次 催 告
未果，诉至
法院。

1、 被告一偿还剩余租金、
名义货价、 逾期利息以及
已到期未付租金；

2、被告二、被告三、被
告四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四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用。

2,476.88

1、被告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给付原告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剩余租金、名义货价及逾期利息；

2、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对上述第
一项判决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并有权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向被告一
追偿；

3、本案诉讼费用由四名被告承担。

2021 年 6
月 28 日
南京市鼓
楼区人民
法院作出
（2021）苏
0106 民初
6406 号一
审判决 ；
被告一于
2021 年 7
月 9 日提
起上诉 ，
二审尚未
判决。

6 蓬安县人
民医院 无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蓬 安 县 人
民 医 院 未
按 约 定 支
付租金，经
多 次 催 告
未果，诉至
法院。

1、 被告一偿还剩余租金、
名义货价、 逾期利息以及
已到期未付租金；

2,393.50
2021 年 7 月 20 日，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1）苏 0106 民初 5257 号之
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江
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2021 年 7
月 20 日，
公 司 撤
诉。 截至
2021 年 7
月 29 日，
被告已按
合同约定
结清全部
款项。

7

1、 松桃苗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医 院
2、 铜仁市
武 陵 山 投
资经营（集
团）有限公
司

无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松 桃 苗 族
自 治 县 人
民 医 院 未
按 约 定 支
付租金，经
多 次 催 告
未果，诉至
法院。

1、 被告一偿还剩余租金、
名义货价及逾期利息；

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
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1,534.25

2021 年 7 月 2 日，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
人民法院制作（2021）苏 0106 民初 4582
号《民事调解书》，调解结果如下：

1、被告一应分期支付租金及名义
货价；

2、如被告一未按上述第一项约定
按时足额履行，原告有权就全部剩余款
项申请强制执行，并有权收取逾期利
息；

3、被告二对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

4、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按时足额履
行完毕前，编号为苏租［2015］租赁字第
227 号、苏租［2016］租赁字第 701 号《融
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
原告所有。 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按时足
额履行完毕后，编号为苏租［2015］租赁
字第 227 号、苏租［2016］租赁字第 701
号《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租赁物的所有
权属于被告一所有；

5、各方就本案再无其他纠葛。

案件已调
解结案，
待申请执
行。

8

1、莲安县
中医医院
2、蓬安县
国有资产
经营公司

无
融资
租赁
合同
纠纷

蓬 安 县 中
医 医 院 未
按 约 定 支
付租金，经
多 次 催 告
未果，诉至
法院。

1、 被告一偿还剩余租金
12,294,000 元、 名义货价
100 元 、 逾 期 利 息
205,982.03 元（该逾期利
息计算至 2021 年 4 月 16
日 ）， 扣 除 风 险 金
1,000,000 元后，共计人民
币 11,500,082.03 元，以及
以到期未付租金 1073000
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四
的标准自 2021 年 4 月 17
日起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止的逾期利息；

2、被告二对被告一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3、两被告承担本案的
诉讼费用。

1,150.01
2021 年 7 月 20 日，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
法院作出（2021）苏 0106 民初 5259 号之
二《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江
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2021 年 7
月 20 日 ,
公 司 撤
诉。 截至
2021 年 8
月 3 日 ，
被告已按
合同约定
结清全部
款项。

2、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第三人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作为被告/被申请人/第三人的未决诉讼案件有 8 件，

涉及争议金额合计约为 451.96万元。 其中，发行人直接作为被告的未决诉讼案件共 3笔，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原告 第三人 案由 基本案情 原告诉讼请求
争议金
额（万
元）

判决结果 诉讼状态

1

赫伯罗特股
份公司
（Ha-

pag-Lloyd�
AG）

中国人寿财
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芜
湖市中心支
公司、中国
人寿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
公司嵊泗县
支公司、张
卫华、李雪

国

船舶
碰撞
损害
责任
纠纷

原 告 所 有 的“SEOUL�
EXPRESS” 轮与被告所有
的“炜伦 39”轮在长江下游
上海段发生了碰撞， 事后
吴淞海事局出具《水上交
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认定
“炜伦 39”轮承担本起事故
全部责任， 原告以其遭受
损失为由将被告诉至法
院。

1、 被告向原告
赔偿损失及利
息；

2、 确认原
告对上述因碰
撞事故遭受的
损失及利息具
有船舶优先权；

3、 被告承
担诉讼费用。

270.45

本案一审判决如下：1、 被告芜
湖市晨光船务有限公司、 被告
江苏租赁、第三人张卫华、第三
人李雪国在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 连带赔偿原告赫伯罗特股
份公司经济损失 116.74 万元及
利息（利息数额根据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17 年
12 月 25 日计算至经济损失支
付之日止）；

2、原告在判决主文第一项
中享有的债权对“炜伦 39”轮具
有船舶优先权；

3、驳回原告要求第三人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芜湖市中心支公司和第三人中
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嵊泗县支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的
诉讼请求；

4、 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
求。

等待二审
判决

2
伊犁森茂农
机销售有限

公司
/ 不当

得利

原告森茂公司作为周永刚
与被告江苏租赁签订的
《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担
保人，出于履行担保责任，
为周永刚向被告垫付了 10
万元， 后原告认为被告故
意隐瞒已经收到的垫付款
10 万元，导致该 10 万元垫
付款既未计算在已生效判
决中， 也未在执行案件过
程中进行抵偿或处理，因
此向被告提起诉讼， 要求
返还 10 万元不当得利。

1、 被告江苏租
赁向原告返还
不当得利 10 万
元及自本案立
案之日起按照
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支付
利息；

2、 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

10.00

2021 年 5 月 17 日，南京市建邺
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苏 0105
民初 723 号一审判决，驳回原
告诉讼请求。

原告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
提起上诉，二审未判决。

案件审理
尚未终
结，未执

行

3
伊犁森茂农
机销售有限

公司
/ 不当

得利

原告森茂公司作为仲远兵
与被告江苏租赁签订的
《融资租赁合同》项下的担
保人，出于履行担保责任，
为仲远兵向被告先后共垫
付了 207,731.5 元， 后原告
认为被告故意隐瞒已经收
到的垫付款 207,731.5 元，
导致该 207,731.5 元垫付款
既未计算在已生效判决
中， 也未在执行案件过程
中进行抵偿或处理， 因此
向被告提起诉讼， 要求返
还 207,731.5 元不当得利。

1、 被告江苏租
赁向原告返还
不 当 得 利
207,731.5 元及
自本案立案之
日起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
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支付利息；

2、 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

20.77 / 一审未开
庭

（三）其他或有事项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无影响正常经营活动的其他或有事项。
（四）行政处罚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受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共计 1项，具体情况如下：
2019年 9月，江苏银保监局对江苏租赁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由于江苏租赁与广西来宾城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项目，其租赁物为无任何经营性收入来源的市政道路，属于不能或不
宜变现的公益性资产，所有权存在瑕疵，违反了《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
四十六条第（五）项，即审慎经营规则的要求，对江苏租赁处以罚款 50 万元，对江苏租赁董事长处以警
告并罚款 5万元。

（1）本次行政处罚不构成重大行政处罚，不构成本次发行障碍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行政处罚办法》第六十条规定，较大数额的罚款是指（一）银保监会对实施银

行业违法行为的单位作出的 500万元以上（不含本数，下同）罚款、对实施银行业违法行为的个人作出
的 50 万元以上罚款，对实施保险业违法行为的单位作出的 150 万元以上罚款、对实施保险业违法行
为的个人作出的 10万元以上罚款；（二）银保监局对实施银行业违法行为的单位作出的 300 万元以上
罚款、对实施银行业违法行为的个人作出的 30 万元以上罚款，对实施保险业违法行为的单位作出的
50万元以上罚款、对实施保险业违法行为的个人作出的 7万元以上罚款；（三）银保监分局对实施银行
业违法行为的单位作出的 100 万元以上罚款、 对实施银行业违法行为的个人作出的 10 万元以上罚
款， 对实施保险业违法行为的单位作出的 30万元以上罚款、 对实施保险业违法行为的个人作出的 5
万元以上罚款。

因此，报告期内，江苏租赁及董事长个人所受处罚金额均不属于“较大数额的罚款”，不构成重大
行政处罚。 同时，2021年 6月 29日，江苏银保监局已出具《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关于江苏金融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监管意见书的函》，确认近 3年来江苏租赁无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或因内部管理问题导
致的重大案件。

（2）公司已进行积极整改，整改情况良好，内控制度健全有效
江苏租赁在受到上述行政处罚后，对融资租赁合同进行整体自查，其中仅 18 笔融资租赁合同中

租赁物涉及部分道路、桥梁、路灯与交通信号灯等公益性资产。 针对上述情形，江苏租赁进行积极整
改，包括提前结束相关合同，或者置换租赁物。 截至 2019年 6月末，江苏租赁已完成上述 18笔合同的
规范整改工作，并在整改完成后向江苏银保监局汇报了整改情况。

对上述 18 笔合同规范整改后，江苏租赁将此事项在项目评审、合同审核与付款合规岗的职责中
予以明确，同时调整 KPI 考核框架，大幅上调合规经营类指标权重，并进一步新增、优化合规指标类
别，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并针对上述事项建立起长效机制，相关业务内控制度健全有效。

综上，报告期内，江苏租赁及董事长个人所受处罚金额均不属于“较大数额的罚款”，不构成重大
行政处罚；且公司已积极整改到位，内控制度健全有效，不构成本次发行障碍。 除上述处罚外，公司不
存在其他违法违规情况。

（五）重大期后事项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 公司未发生影响财务报表阅读和理解的重大资产负债表日后事

项中的非调整事项。
九、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未来趋势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质量良好，减值准备计提水平较为充足，盈利能力突出，能够通过多种渠道筹

集资金，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长态势，并且符合监管机构的各项监管指标要求，但随着公司业务规模
的持续扩大，对资金的需求也不断上升。同时，融资租赁行业普遍存在“短融长投”的流动性风险。虽然
公司已经积极开拓金融债、资产证券化等长期资金解决流动性错配的问题，但包括短期借款、同业拆
借和同业借款等在内的短期资金仍然是公司目前最主要的资金来源， 导致公司在经营规模日益扩大
的同时，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也有所增加。

本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为 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全部用于支持公司未
来业务发展，并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核心一级资本。 募集资金的到位和
资本及时有效的补充将进一步夯实公司持续、稳健发展的资本基础，增强风险抵御能力和核心竞争实
力，有利于公司战略规划的顺利推进，有助于公司业务平稳、健康发展，并实现良好的经营业绩和财务
表现。

第五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数额及用途
（一）募集资金总额
2021年 3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方案的议案》等议案；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方
案的议案》等。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0亿元。

根据《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之“问题 19”中规定，发行人在计算累计债券余额时：（1）公开发
行的公司债及企业债计入累计债券余额；（2）计入权益类科目的债券产品（如永续债），非公开发行及
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券，以及具有资本补充属性的次级债、二级资本债，不计入累计债券余额；（3）
累计债券余额指合并口径的账面余额，净资产指合并口径净资产。

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发行人按照《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规则计算的累计债券余额为 0，
合并净资产规模为人民币 131.93亿元。本次可转债发行规模 50亿元，可转债发行完成后，发行人累计
债券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不超过 40%，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十四条
（二）项以及《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的规定。

（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公司未

来业务发展，在可转债转股后按照相关监管要求用于补充公司的核心一级资本，提高公司的资本充足
水平，进一步支持各项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二、募集资金运用对主要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将为公司各项业务的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 在促进资产及业务规

模稳步扩张的同时，提升公司整体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将按照相关监
管要求用于补充公司核心一级资本，提高公司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水
平，从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转股前，公司需按照预先约定的票面利率对未转股的可转债支付利息，

由于可转债票面利率一般比较低， 正常情况下公司对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带来的盈利增长会超过可
转债需支付的债券利息，不会摊薄收益；但极端情况下，如果公司对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带来的盈利
增长无法覆盖可转债需支付的债券利息，则公司的税后利润面临下降的风险，将对公司普通股股东即
期回报产生摊薄影响。 投资者持有的可转债部分或全部转股后，公司股本总额将相应增加，对公司原
有股东持股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会产生一定的摊薄作用。

2、对股权结构和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江苏省国资委，本次发行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改变。
3、对资本充足率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将用于公司未来各项业务发展， 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后将有效补

充公司的核心一级资本，提高公司资本充足率水平，从而增强公司风险抵御能力，并为公司资产规模
的稳步扩张、各项业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本支持。

第六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内容
1、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及审阅报告；
2、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3、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4、注册会计师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5、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6、资信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7、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备查文件查询时间及地点
投资者可在发行期间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下午三点至五点，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

件：
（一）发行人：江苏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嘉陵江东街 99号金融城 1号楼 8-9,11-19,25-33层
联系人：周柏青
电话：025-86816908
传真：025-86816907
（二）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号
联系人：李丹、石丽
电话：025-83388070
传真：025-83387711
投资者亦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阅募集说明书全文。

DD44112021 年 11 月 9 日 星期二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